潼南区临时占道经营性摊区（点）设置
与管理方案

为规范本区临时占道经营行为，激发市场活力，保障市容环境、交通安全与公共秩序，根据《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重庆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等法规及《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关于推进临时占道经营点规划和临时占道经营设置管理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本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与管理原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人民至上、安全为先、疏堵结合、规范有序、服务民生”的工作理念。在保障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前提下，适度满足市民便利生活与多元就业需求，着力实现城市“烟火气”与“洁净美”的和谐统一，持续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二）管理原则
1.安全底线原则：将安全置于首位，严禁占用消防通道、应急通道、盲道，确保不影响交通安全和市政设施安全运行。
2.民生导向原则：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优先在公共服务配套不足、市民需求集中的区域进行布局，重点保障“菜篮子”“小三修”（修鞋、修车、配钥匙等）等基本生活服务业态。
3.依法设置分类管控原则：严格遵循法律法规，根据区域功能、交通状况、环境敏感度等因素，科学划定“禁止区、控制区、规范区”，实施差异化管理。
4.总量控制原则：实行全区摊区（点）数量和摊位总量上限管理，以优化存量、审慎新增为导向，确保规模适度、布局合理，与城市环境承载力相适应。
5.动态调控原则：建立健全“准入—运行—退出”全周期管理机制，依据市民满意度、安全评估结果和市容考核情况，对摊区（点）进行动态优化和调整。
二、总量控制与规划建设目标
（一）总量控制目标
至2025年末，全区临时占道经营摊区（点）总量控制在33处以内，总摊位数量控制在1000个以内。其中，“小三修”便民摊区数量保持稳定，餐饮外摆区与潮汐摊区根据区域承载力审慎、有序增长。各街道摊区（点）数量分配由区城市管理局会同各街道，基于人口密度、区域功能、市场需求及环境容量等因素综合核定。
（二）存量规范与新增管控要求
1.存量规范：对现有摊区（点）进行全面核查评估。对符合本方案设置标准和管理要求的，予以保留并纳入统一监管体系；对存在安全隐患、环境卫生问题突出或群众投诉集中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予以撤销。
2.严控新增：原则上不再大规模新增占道摊区。确因民生需求需增设的，须由属地街道提出申请，经区城市管理局牵头，组织住建、消防、交巡警、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进行联合现场勘验与安全评估，确认符合设置条件后，报区政府审批并完成公示后，方可设置。
（三）规建管一体化实施路径
1.规划引领：将临时占道经营点布局纳入城市公共空间服务体系专项规划，与商业网点、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施等规划相衔接，实现科学布点。
2.建设规范：制定统一的摊区（点）建设标准，包含统一标识、消防器材、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电力接入（如需）等。新增及改造摊区（点）的建设应符合标准，并由街道或指定主体负责实施。
3.管理闭环：建立“区级统筹、街道主责、部门联动、社会监督”的管理机制。充分运用数字化城管平台，对摊区（点）运行状态、环境卫生、安全情况进行常态化监测与智慧调度，形成管理闭环。
三、区域划分与管理措施
（一）禁止设置区
1.范围：城市主干道、交通枢纽（火车站、汽车站）出入口及周边；医院急诊通道、党政机关、军事管理区视线范围内；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区、河道及桥梁保护范围；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区域。
2.管理措施：严禁任何形式的临时占道经营行为。加强日常巡查与执法，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二）严格控制区
1.范围：城市次干道、学校、医院主要出入口周边50米、公交站30米范围内；背街小巷及社区内部道路。
2.管理措施：原则上不设置摊区。确因民生需求需要设置的，需经过严格的安全与环境影响论证，并履行审批程序。实行最高标准管理，严禁占用消防通道、盲道，并确保不影响行人及车辆正常通行。
（三）规范管理区
1.范围：农贸市场周边空置区域；老旧社区、保障房片区等公共服务配套不足区域；商业综合体指定的外摆或疏导区域；以及其他经评估认定具备条件且对交通、安全影响较小的公共空间。
[bookmark: _GoBack]2.管理措施：作为临时占道经营点的主要承载区域。实行“定点、定时、定业态、定标准、定责任”的“五定”管理模式，统一规范管理。优先安排本地菜农、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就业困难群体。充分考虑周边车辆路况、交通条件等要素，在道路条件允许路段安装石墩、石柱、金属柱等阻车设施，确保人车分流。
四、摊区（点）分类与管理要求
本方案按照经营时段、经营性质不同，将临时占道经营摊区（点）分为以下四类，实施分类精准管理。
（一）定点临时经营性占道摊区（点）
指在特定区域、特定时段内，允许经营者摆设摊位的集中区域。申请者需满足以下条件：
（1） 申请人需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合法经营主体，本地户籍人员、就业困难群体（如下岗职工、残疾人）可优先申请。
（2） 申请者持《潼南区临时经营性占道摊区（点）进入经营申请书》《占用期间安全保护和恢复承诺书》及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提交属地街道办事处初审，通过后由区城市管理局复审批准。

	潼南区定点临时经营性占道摊区汇总表

	街道
	摊区名称
	具体位置
	摊位数量
	经营时段
	经营范围
	备注

	桂
林
街
道
	小广场正南街摊区
	江北小广场秋月街范围
	60个
	9:00-21:00
	食品、服饰、小商品等
	

	
	井田市场摊区
	井田社区三安置区菜市场入口内
	20个
	全天
	蔬菜、水果
	

	
	隆鑫阳光美食摊区
	隆鑫中央大街内部道路
	20个
	9:00-21:00
	小吃、烧烤
	

	
	潼州府第摊区
	潼州府第B组团、C组团中间人行通道
	30个
	9:00-21:00
	小吃、烧烤、玩具、饰品
	

	
	隆鑫摊区
	观澜华府与左岸春天小区中间人行道
	50个
	9:00-21:00
	小吃、烧烤、玩具、饰品
	

	梓
潼
街
道
	铂金公馆摊区
	铂金公馆A、B区之间人行道
	100个
	全天
	农副食品、蔬菜水果
	

	
	金海洋菜市场摊区
	金海洋菜市场后门
	50个
	全天
	农副食品、蔬菜水果
	

	
	滨江通道摊区
	莲涪路左侧65号-65附38号外侧人行道及马路对面人行道位置
	50个
	全天
	蔬菜、水果
	为过渡区域，后续将逐步引导至新市场

	
	张青路摊区
	东安大道左侧47号-接龙横街13号附11号外侧人行道及马路对面人行道位置
	90个
	全天
	蔬菜、水果及手工艺品
	

	
	佳成天下摊区
	佳成天下入口三角区
	15个
	全天
	小百货蔬菜、水果
	

	
	金竹广场摊区
	凉风垭金竹广场内
	30个
	全天
	小吃、零食
	

	
	三色广场摊区
	三色广场暖心驿站附近
	7个
	全天
	商品、百货
	

	大佛街道
	体育馆摊区
	体育馆入口两侧人行道
	15个
	全天
	蔬菜、水果
	


（二）潮汐经营性占道摊区
指在特定时段（如早晚高峰、夜间）灵活开放、实行弹性管理的临时经营点。申请者需满足如下条件：
（1） 申请者优先面向本地农户（销售自产农产品）、夜间就业需求群体；
（2） 经营内容需符合 “限时段、限业态” 要求，不得经营高污染、高噪音、易燃易爆类商品，与周边固定商铺同质化率不超过 30%。

	潼南区潮汐经营性占道摊区汇总表

	街道
	摊区名称
	具体位置
	摊位数量
	经营时段
	经营范围
	备注

	桂
林
街
道
	阳光碧城摊区
	阳光碧城小区西侧人行道
	60个
	17:00-21:00
	蔬菜、水果
	

	
	福山公园摊区
	巴蜀大道辅路近福山公园侧
	150个
	17:00-23:00
	小吃、烧烤、水果
	

	
	潼洲府第摊区
	潼州府第B组团北门外
	20个
	17:00-19:00
	小吃、零食
	

	
	隆鑫潮汐摊区
	隆鑫永辉超市外人行道位置
	10个
	17:00-22:00
	小吃、零食
	

	梓
潼
街
道
	时代广场潮汐摊区
	时代广场近东安大道人行道
	10个
	17:00-23:00
	小吃、烧烤
	

	
	凉风垭广场潮汐摊区
	凉风垭广场南侧人行道
	80个
	17:00-23:00
	农副食品、蔬菜水果
	

	
	育才小学潮汐摊区
	涪江路121号-涪江路177号外侧人行道
	10个
	17:00-19:00
	小吃零食
	


（三）“小三修”便民摊区
指为修补、配钥等便民服务设置的固定或半固定摊位。经营范围限定为修补雨伞、补衣服、补皮鞋、擦皮鞋、开锁、配锁等便民服务内容。优先面向低收入群体、残疾人、退伍军人等法定帮扶群体申请。申请人须具备相应的服务技能，其中从事开锁、配锁类经营的必须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备案证明。

	潼南区“小三修”便民摊区汇总表

	街道
	摊区名称
	具体位置
	摊位数量
	经营时段
	经营范围
	备注

	桂林街道
	购物中心便民摊区
	民居街8号购物中心入口处
	9
	全天
	修补雨伞、补衣服、补皮鞋、擦皮鞋、开锁、配锁
	

	
	隆鑫便民摊点
	隆鑫中央大街潼厨对面城市管理便民服务点
	2
	全天
	擦皮鞋、配锁
	

	
	龙潭路便民摊点
	龙潭路73号外（妇联外）人行道
	2
	全天
	擦皮鞋
	

	
	正西街便民摊点
	江北广场商贸中心东侧
	2
	全天
	修鞋子、配锁、缝补衣物
	

	
	向阳路便民摊点
	向阳路尚高酒店楼下人行道
	1
	全天
	擦皮鞋
	

	
	潼南大道便民摊点
	潼南大道北一段441号（农村商业银行外）人行道
	1
	全天
	擦皮鞋
	

	
	东风大道便民摊点
	东风大道195号
	1
	全天
	缝补衣物
	

	
	莲花市场便民摊点
	秋月街莲花市场东风大道路口
	2
	全天
	缝补衣物、修鞋子、配锁
	

	
	华夏金都便民摊点
	华夏金都东门位置
	1
	全天
	剪头发
	

	梓潼街道
	接龙桥便民服务摊区
	回龙湾三十米大街风情街1号1幢1层1号
	3
	全天
	修补雨伞、补衣服、补皮鞋、擦皮鞋、开锁、配锁
	

	
	正兴街便民服务摊区
	正兴街老武装部附近
	7
	全天
	修补雨伞、补衣服、补皮鞋、擦皮鞋、开锁、配锁
	

	
	天龙后街便民服务摊区
	天龙巷21号附2号及32号外侧
	5
	全天
	擦皮鞋
	

	大佛街道
	体育馆便民摊区
	体育馆入口附近
	7
	全天
	修补雨伞、补衣服、补皮鞋、擦皮鞋、开锁、配锁
	

	
	梓潼水厂便民摊区
	大同街梓潼水产巷道内
	3
	全天
	修补雨伞、补衣服、补皮鞋、擦皮鞋、开锁、配锁
	


（四）餐饮外摆区
指符合条件的临街餐饮门店在店外指定区域临时摆放就餐座位的经营形式。外摆时段严格限定为：工作日（周一至周四）：18:00－21:30；节假日及周末（周五至周日）：18:00－22:00。仅限临街餐饮门店申请，申请者应当持《潼南区关于进一步规范餐饮外摆的实施方案》规定所需材料报区餐饮住宿行业协会预审、属地镇街初审、区商务委复审、区城市管理局最终审批同意后方可开展外摆经营。外摆区域仅用于顾客就餐，不得设置灶台、烧烤架等食品加工设备，不得影响行人通行。允许外摆区域：
（1）特色街区、商圈、商业步行街区；
（2）经批准同意开放的夜市、便民市场；
（3）符合条件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周边；
（4）经批准同意的背街小巷；
（5）门店外具有足够空间，且扣除公共设施、摆放就餐座椅后，连续、有效的人行通道宽度仍能保证不低于2米的公共空间。
五、管理要求
摊区（点）内经营者必须合法经营，文明经营，服从管理，并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经营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商品。
（二）按规定的地点、时间、范围规范经营，不得擅自改变位置、扩大经营面积、改变经营时间，避免与周边商铺存在同质化竞争。
（三）实行“五不准”（即不准超出核定的摊位面积；不准乱搭乱挂；不准乱丢垃圾、乱排污水；不准损坏园林绿化和市政公用设施；不准堵塞交通和超过规定时间经营）和“三必须”（即必须专人管理，责任到人；必须有专人保洁，经营饮食和烧烤的摊点必须在每天收摊后清洗地面油污；必须在指定位置经营，保持摊位整洁有序，实行“摊前三包”）管理；
（四）必须按照规范搭建摊点遮阳伞或篷盖，摊区（点）周围禁止乱堆放、搭建、吊挂、张贴及放置其他有碍市容环境卫生的物品。
（五）食品经营从业者须持部门盖章的《潼南区临时经营性占道摊区（点）进入经营申请书》、健康证及个人身份证明等资料，按照相关规定到潼南市场监管局备案，并在经营过程中亮证经营。
（六）从事食品经营的，应落实“三有、三限、三控”（有经营许可、有垃圾收容器、有防渗漏地垫，限时间、限地点、限规模经营，控噪音、控油烟、控隐患）措施。
（七）摊点设置应当严格按照规划，严禁占用盲道、机动车停车位，预留人行道位置不少于1.5米。
六、职责分工
（一）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对摊区（点）范围内市政公用设施维护、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城市园林绿化等工作，将依法依规占用城市公共空间的地摊经营商户纳入管理服务对象实行规范化管理，对乱设摊行为依法管理和执法。
（二）区公安局应积极配合对阻碍执法、暴力抗法及打骂执法人员等行为采取强制措施，及时处理突发情况；与相关职能部门形成联动机制，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三）区生态环境局统筹负责摊区（点）经营商户油烟污染的管理工作。
（四）潼南市场监管局应加强对取得临时占道经营许可摊（点）的市场经营行为的监管，应强化对食品摊贩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加强对食品摊贩生产经营食品监督抽检，依法查处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其他市场经营违法行为。
（五）各街道办事处、社区负责按照属地监管职责，负责临时性占道摊区（点）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督促辖区临时性占道摊区（点）责任人严格遵守“门前三包”责任规定。
五、附则
（一）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二）方案施行期间，临时占道经营点如有变更（撤销、新增、调整），由区城市管理局组织论证并进行公示。
（三）本方案由潼南区城市管理局负责解释。




